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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耕地保护问题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命题。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

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需要建立耕地保护

区域补偿机制。以耕地赤字区福建省和耕地盈余区黑龙江省为例 ,从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对象、价值标准、面

积标准、补偿资金的运行管理、机制监督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 ,探讨了我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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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耕地保护问题是我国土地

管理的基本命题。现实中 ,耕地过度非农化与耕地

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我国耕地保护工作亟待解决的

两大问题 ,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为了保护耕地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实

行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 ] 。这些耕地

保护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抑制耕地减少的

成效 ,但是远没达到预期的目标 ,耕地保护形势仍然

非常严峻[1 ] 。存在耕地保护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市

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主要表现在耕地保护产权不

清[123 ] 。这需要在明确耕地保护产权的基础上 ,建立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

所谓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指从区域间耕地保护

责任和义务对等角度出发 ,由部分经济发达、人多地

少的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经济欠发达地

区而过多承担了耕地保护任务的地区进行经济补

偿 ,以协调不同区域在耕地保护利益关系 ,从而达到

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农地非农化的合理需求 ,

又能在总体上最大限度地保护有限的耕地以保障我

国的粮食安全的目标[3 ] 。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在于补

偿对象、补偿标准 (包括面积标准和价值标准) 的确

定以及运行机制的构建。其中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

机制的整体框架构建、补偿对象确定和补偿标准界

定已分别在文章《对构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

设想》[2 ]与《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理论命题与机制创

新》[ 3 ] 、《中国区域耕地赤字/ 盈余预测》[ 4 ]和《耕地保

护区域补偿机制之价值标准探讨》[5 ]与《耕地保护区

域补偿机制之面积标准探讨》[6 ] 中进行过探讨。在

上述基础上 ,本文主要是以黑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

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进行应用研究。

　　一、研究区概况

1.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福建省和黑龙江省经济概况。自改革开放

以来 ,福建省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66. 4 亿元 (当年价) 增加到 2005 年的 6 568. 9

亿元 (当年价) ,按可比价计算 ,年均增长 12. 6 % ;同

期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273. 0 元/ 人 (当年价)增加

到 18 646. 0 元/ 人 (当年价) (图 1) ,年均增长11. 1 %

(可比价)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第一产业在地区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和三产业的比重

持续上升 ,第一、二和三产业比例由 1978 年的 36. 0 ∶

42. 5 ∶21. 5转变为 2005 年的 12. 8 ∶48. 7 ∶3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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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省与黑龙江省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 (1978 - 2005 年)

　　黑龙江省的经济自 1978 年以来也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200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 511. 5 亿元

(当年价) ,年均增长 8. 0 %(可比价)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由 1978 年的 564. 0 元/ 人 (当年价) 增加到 2005

年 14 434. 0 元/ 人 (当年价) (图 1) ,年均增长 7. 2 %。

一、二、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3. 5 ∶61. 0 ∶15. 5 转变为 12. 4 ∶53. 9 ∶33. 7。

(2)福建省和黑龙江省人口概况。2005 年 ,福

建省总人口 3 535. 0 万人 (图 2) ,比 1978 年增加

1 089. 0万人 ,年均增加 40. 3 万人 ; 2005 年全省人

口出生率 11. 6 ‰,死亡率 5. 6 ‰,自然增长率6. 0 ‰,

人口密度 295. 0 人/ 平方千米 , 城镇化水平为

31. 4 %。

图 2 　福建省与黑龙江省人口变化 (1978 - 2005 年)

　　黑龙江省 2005 年底总人口 3 820. 0 万人 (图

2) ,比 1978 年增加 690. 4 万人 ,年均增加 25. 6 万

人 ;2005 年人口出生率 7. 9 ‰,死亡率 5. 2 ‰,人口

自然增长率 2. 7 ‰。自 2000 年始 ,黑龙江人口增长

开始趋缓 ,年均增加人口仅为 2. 6 万人。2005 年黑

龙江人口密度为 84. 0 人/ 平方千米 ,城镇化水平

53. 1 %。

2. 研究区耕地变化概况

2005 年 ,福建省耕地面积 1 354. 0 千公顷 ,比

1996 年减少 80. 7 千公顷 ,年均减少约 9. 0 千公顷。

从 2001 - 2005 年耕地增减变动情况 (表 1) 看 ,5 年

内福建省耕地共计增加 16. 6 千公顷 ,共计减少耕地

44. 2 千公顷 ,共计净减少 27. 6 千公顷。其中 ,在耕

地增加来源方面 ,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是主要形

式 ,占耕地增加面积的 78. 3 % ,农业结构调整增加

面积占耕地增加面积的 21. 7 % ;建设占用耕地是耕

地面积减少的主要方式 ,占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

57. 0 % ,其次是农业结构调整 ,占耕地面积减少总量

的 25. 8 % ,灾毁耕地和生态退耕减少耕地面积分别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 13. 8 %和 3. 4 %。

表 1 　2001 - 2005 年福建省耕地增减变动情况

千公顷

年份

年内增加耕地面积

小计
开发整
理复垦

农业结
构调整

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小计
建设
占用

灾毁
耕地

生态
退耕

农业结
构调整

年内净
增减耕
地面积

2001 3. 6 2. 9 0. 7 5. 7 3. 1 0. 3 0. 2 2. 1 - 2. 1

2002 4. 4 3. 3 1. 1 12. 7 4. 0 3. 7 0. 9 4. 1 - 8. 3

2003 3. 7 3. 4 0. 3 8. 5 6. 3 0. 1 0. 2 1. 9 - 4. 8

2004 2. 5 2. 4 0. 1 9. 0 5. 7 0. 3 0. 1 2. 9 - 6. 5

2005 2. 4 1. 0 1. 4 8. 3 6. 1 1. 7 0. 1 0. 4 - 5. 9

合计 16. 6 13. 0 3. 6 44. 2 25. 2 6. 1 1. 5 11. 4 - 27. 6

　数据来源 :《2002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3 中国国土资源年

鉴》、《2004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5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

《2006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依据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数据 ,2005 年黑

龙江省耕地面积 11 669. 5 千公顷 ,比 1996 年减少

103. 5 千公顷 ,年均减少 11. 5 千公顷 (表 2) 。从历

年耕地增减变动情况来看 ,2001 - 2005 年通过开发

整理复垦和农业结构调整方式共增加耕地 69. 4 千

公顷 ,其中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是耕地面积增加的

主要来源 ,占增加耕地面积的 72. 0 % ,而通过农业

结构调整方式增加的耕地只占耕地增加面积的

28. 0 % ; 5年内由于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和农

表 2 　2001 - 2005 年黑龙江省耕地增减变动情况

千公顷

年份

年内增加耕地面积

小计
开发整
理复垦

农业结
构调整

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小计
建设
占用

灾毁
耕地

生态
退耕

农业结
构调整

年内净
增减耕
地面积

2001 10.7 9.6 1.1 11.0 3.9 1.0 5.8 0.3 - 0.2

2002 8. 3 7.6 0.7 21.3 2.4 1.4 16.3 1.2 - 13

2003 6. 8 6.6 0.2 66.3 2.0 0.8 62.4 1.1 - 59. 5

2004 31.9 20.3 11.6 33.4 4.6 1.7 26.5 0.6 - 1.5

2005 11.7 5.9 5.8 7.2 1.9 0.4 4.6 0.3 4.5

合计 69.4 50.0 19.4 139.2 14.8 5.3 115.6 3.5 - 69. 7

　数据来源 :《2002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3 中国国土资源年

鉴》、《2004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5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

《2006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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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共减少耕地139 . 2千公顷 ,其中耕地减

少的主要动力是生态退耕 ,由于生态退耕减少的耕

地面积占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 83. 1 % ,其它三种形

式减少的耕地数量占耕地面积减少总量的比重依次

是建设占用 10. 6 %、灾毁耕地 3. 8 %和农业结构调

整2. 5 %。

　　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构建程
序

　　以福建省与黑龙江省为例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

机制的构建程序主要包括福建省和黑龙江省耕地赤

字/ 盈余测算、补偿面积标准和补偿价值标准的确

定、补偿资金管理以及区域补偿的监督与惩罚等几

个步骤[223 ] 。在此 ,以福建省和黑龙江省 2005 年人

均粮食消费水平 400 千克 ,粮食自给率 95 %为例来

构建两省间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

1. 区域耕地赤字/ 盈余测算

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法律赋予每个区域的职

责和义务 ,而耕地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

础 ,因此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就需要国家

稳定一定数量的耕地。从责任、义务和公平的角度

而言 ,各区域都应该保护一定面积的耕地以确保本

区域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据各区域人口、消费

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单产 ,复种指数以及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等因素 ,在国家统一

粮食自给率情况下测算各区域所需保护耕地面

积 ———区域耕地需求量。

2005 年 ,福建省在 95 %粮食自给率和人均粮食

消费水平 400 千克情境下 ,需要耕地为 2 293. 6 千

公顷 ,而同期福建省耕地存量 1 354. 0 千公顷 ,存在

耕地赤字 939. 6 千公顷 ;同年黑龙江省在此情境下 ,

需要耕地 4 734. 0 千公顷 ,而同期黑龙江省耕地存

量 11 669. 5 千公顷 ,存在耕地盈余 6 935. 5 千公顷。

2. 区域补偿价值标准

耕地资源具有经济产出、社会承载和生态环境

服务等功能 ,因此其价值就不仅仅表现为耕地直接

经济产出 (粮食产品) 的价值 ,还要考虑其生态价值

和社会价值 ,应将土地资源外在的价值内在化 ,即耕

地资源的价值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即商品经济价值、

生态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折补价值。其中 ,社会价

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耕地社会保障价值、耕地国

家粮食战略安全价值和耕地的发展权价值[3 ,5 ] 。耕

地的价值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

V = V C + V E + (V SB + V S F + V SS ) + V D (1)

　　式中 :V ———耕地价值 ;V C ———耕地商品经济价

值 ;V E ———耕地生态环境价值 ; V SB ———耕地社会就

业保障价值 ;V S F ———耕地发展权价值 ;V SS ———耕地

的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价值 ;V D ———耕地折补价值。

在进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时 ,由于耕地的某些

功能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给予补偿 ,如耕地的商

品经济价值中现有市场条件下商品价值在农作物交

易过程已经实现的补偿 ,只需补偿没有取得社会平

均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因此 ,有必要对耕地补偿价

值分配进行进一步的界定。界定的详细内容在《耕

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之价值标准探讨》[ 5 ] 一文中

已进行过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其结果如下表所

示 :

表 3 　中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 [5 ]

因素 因子 价值(万元/ 公顷)

耕地纯收益
(元/ 平方米)

1. 生产资料社会平均利润价值修正
2. 生态安全价值
3. 生存保障价值
4. 粮食安全战略价值
5. 发展权价值

0. 96
0. 57
9. 33

45. 93
50. 24

单位耕地面积
补偿标准

— 107. 03

　　依据上述补偿标准 ,福建省应该支付 107. 03 万

元/ 公顷的金额给耕地盈余区作为其过多承担耕地

保护职责的补偿 ;而黑龙江省可以每年获得 107. 03

万元/ 公顷的耕地保护补偿收益。考虑到各区域耕

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和耕地赤字区的经济承受能力 ,

补偿资金应该以“年租金”的形式支付 ( 4. 47 万

元/ 公顷) 。

3. 区域补偿的面积标准

由于各区域的自然环境、耕地质量以及复种指

数的不同 ,区域间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也就存在差

异[3 ,6 ] 。本文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 ,用全国和各区

域平均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近五年现实标准粮平

均产量和全国指定作物最大产量因素来确定全国和

各区域基准耕地质量指数 ,以反映全国和各区域耕

地的平均综合质量。具体思路和方法详见《耕地保

护区域补偿机制之面积标准探讨》[6 ] 。

通过计算 ,2001 - 2005 年全国单位播种面积平

均现实标准粮 4 996. 0 千克/ 公顷 ;黑龙江和福建单

位播种面积平均现实标准粮分别为 4 533. 2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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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公顷和 5 255. 9 千克/ 公顷。据此 ,我们得出全

国标准化耕地质量等指数为 584. 3 ;黑龙江省标准

化耕地质量等指数为 422. 9 ;福建省标准化耕地质

量等指数为 652. 8。

依据折算系数计算公式[6 ] ,得到福建省与全国

耕地折算系数为 1. 12 ,黑龙江省与全国耕地折算系

数为 0. 72。

4. 补偿资金运行管理

在中央政府和国土资源部的领导下 ,在国土资

源部成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基金委员会 ,制定补偿

基金委员会章程和运作制度。补偿基金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是制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规则、核算各区域

耕地赤字/ 赢余、测算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和耕地

折算系数、监督和管理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基金、监督

和管理补偿区域与被补偿区耕地面积和质量的变化

情况与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情况、对违反规则区域的

处罚等。同时 ,补偿基金委员会受全国人大、中央政

府、国土资源部的监督。

依据补偿基金委员会核算的补偿资金 ,2005 年

福建省需将耕地补偿资金 4 692. 5 万元支付给国家

耕地补偿基金。耕地补偿基金委员会需将补偿资金

22 437. 8 万元转移支付给黑龙江省 ,专项用于黑龙

江省耕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耕地质量提高 (如肥

力的培育等)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

图 3 　福建省与黑龙江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

　　5. 区域补偿的监督与惩罚

(1)区域补偿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

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应履行好自身的监督职能 ,对福

建省和黑龙江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制度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和检查。同时也要对对补偿基金运作过程进

行监督和检查。补偿基金委员会对区域耕地保护情

况的监督和检查 ,各级土地资源管理职能部门对本

区域耕地保护管理工作监督和管理。对耕地保护以

及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制度实施的监督还应充分发挥

各党派、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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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 ,建立起福建省与黑龙江省

间耕地保护责任与补偿义务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区

域间的监督作用。对于福建省 ,主要监督黑龙江省

耕地保护任务落实情况 ,是否保护了相当于福建省

耕地赤字部分的耕地。对于黑龙江省 ,主要监督福

建省耕地变化情况是否与其上报的数据相符。通

过区域间耕地保护制度实施情况的相互监督 ,更

好地促进我国耕地保护工作 ,避免耕地保护责任

被置于公共领域 ,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

稳定。

(2)违反制度的惩罚。为保护耕地 ,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对于违反国家耕地保护制度和

区域补偿制度的区域必须施加一定的惩罚。如果福

建省在上报耕地存量数量存在少报或瞒报情况 ,一

经查出 ,将处于 2 倍或数倍罚款 ;如果福建省建设占

用耕地指标超过土地利用规划中规定指标和年度计

划指标 ,则区域补偿的标准提高 2 倍或 2 倍以上 ;情

节严重的 ,触犯国家法律的将予以法律制裁。如果

黑龙江省在获得补偿资金后 ,没有落实耕地保护任

务 ,基金委员会将追回补偿资金 ,责令其在一定时期

内完成耕地保护任务 ,并处于一定罚款 ;如果擅自改

变补偿资金使用方向也将受到一定处罚。情节严重

的 ,应给予法律制裁。

6. 保障措施

要使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能真正发挥效用 ,

需要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1)制度保障。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需要制

度保障。通过制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制度 ,使耕地

保护区域补偿从耕地评估、补偿资金管理到区域补

偿的监督和违约处罚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章可

循 ,严格按制度办事。

(2)技术保障。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需要技

术保障。通过地籍管理工作强化、3S 技术、耕地价

值评估技术以及耕地质量评估技术应用 ,进行福建

省和黑龙江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制度实施情况的监

督和检查等。

　　三、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我国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 ,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取得了抑制耕地减少的成效 ,但是远没达到预期

的目标 ,耕地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存在耕地保

护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主要

表现在耕地保护产权不清。这需要在明确耕地保护

产权的基础上 ,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 ,以进一

步完善我国的耕地保护制度。

(2)以福建省和黑龙江省为例的研究表明 :我国耕

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价值标准为 107. 03 万元/ 公顷

(以年租制的形式为 4. 47 万元/ (公顷·年) ) ;2005 年 ,

福建省在 95 %粮食自给率和人均粮食消费水平 400

千克情境下 ,存在耕地赤字 939. 6 千公顷 ,而同年黑

龙江省在此情境下存在耕地盈余 6 935. 5 千公顷 ;

在面积补偿标准中 ,福建省与全国耕地折算系数为

1. 12 ,黑龙江省与全国耕地折算系数为0. 72 ; 2005

年福建省需将耕地保护补偿资金4 692. 5万元支付

给国家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基金委员会 ,而黑龙江

省应该从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基金委员处获得

22 437 . 8万元耕地保护区域补偿费 ,专项用于黑龙

江省耕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耕地质量提高 (如

肥力的培育等) 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

(3)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运行还要依赖其

监督与惩罚措施、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等的有效构

建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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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 is t he basic p roposition of land management in China be2
cause of our big pop ulation. The conf using property right s of cultivated land p reservation is t he reason of

t he instit ution failure. We need to const ruct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cultivated land preser2
vation to insure food security and safeguard social stability. From the aspect s of t he compensation object ,

t he value standard ,t he acreage standard ,the management of compensation f unds ,t he mechanism of su2
pervision and t he safeguards of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 ,t he pa2
per analyzes t he operation of t he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 ,tak2
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Fujian Province as examples.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 ; reg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 Fujian Province ; H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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